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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发布，即“新医改”的纲领性文件

指出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

利性分开”。3年多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国务院

《“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在

“十二五”期间要理顺补偿机制，全面取消“以药补医”。2012

年已在 300个试点县先行推行，力争 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

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行。在此过程中，多地在

进行“医药分开”的模式探索，“医药分开”的话题成了目前医

药卫生行业相关人员和广大患者关心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

一。本文通过对“医药分开”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现状等进行

描述和分析，对我国推行“医药分开”的模式和难点进行探讨。

1 “医药分开”的国内外背景

国外没有“医药分开”的说法，只有“医药分业”的概念。

医药分业[1]是指医师和药师在各自专业范围和业务工作上的

分工：医师对患者有诊断权，但无审核和调配处方权；药师有

参与临床药物治疗权，审核医师处方和调配权，无诊断权。这

是社会发展要求社会分工更加具体细化的结果。医药分业的

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医院不设门诊药房，只设住院部药房；门

诊患者凭医师处方，自主选择社会药店购药；医院主要通过医

疗技术收取医疗服务费用，药品的收入只占医院收入的很小

一部分。在成熟的社会形态中，医药分业的合理性使得医师

无药品促销的利益驱动，保证了药品使用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药师对处方的审核和调配使得药品使用更趋于科学和规范。

1.1 我国提出“医药分开”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药价从低、造福人民”的指导思想

下，药品定价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了

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指令性计划生产，计划衔接产销，逐级

调拨的生产、流通体制。在医疗劳务价格上，由于我国政府将

卫生事业定为福利事业，为了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政府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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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实施补贴，使医疗服务价格低于实际成本。由于医疗服务
价格低于实际成本，最终形成了我国医疗机构成本补偿来源
于 3个部分：政府投入、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加成收入。其中
药品加成收入主要为了解决前2项补偿的不足，国家允许医疗
机构将药品通过批零加成15％销售，并给予免税。因此，上述
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是这种“以药养医”或“以药补
医”的政策，因国家对医院发展的投入不到位，也造成了医院
追求药品收入最大化。大处方、高处方近年来逐渐成为普遍
现象，使得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改革势在
必行。2009年3月，“新医改”的纲领性文件发布后，多地已开
始进行各种“医药分开”的模式探索。

1.2 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医药分业”的现状

现在西方国家“医药分业”已相当成熟，社区医疗发达、居
民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较强，非处方药（OTC）药品普及，医院
药房一般也不备OTC药品，连锁药店药剂师的素质也较高等
因素，使患者可以放心方便地从医院外获得治疗药物。如美
国多数医院不设门诊药房，但有住院药房，为住院患者提供药
学服务，收入归医院所有；德国也与美国类似。这些都是基于
其卫生事业高度发达，门诊患者一般均在社区诊所诊治或请
保健医师诊治，大多凭处方在社会药房取药；大医院的门诊多
是提前预约后来办理住院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不需要再设
门诊药房。

目前日本医院药剂部的管理、经营模式与我国现状相似，

医院设有门诊药房和住房药房，并有部分医院制剂，收入归医
院所有。近年来，日本也在提倡发展社区卫生事业，引导患者
到社区诊所就诊，一般凭处方在药房取药。在医院门诊就诊
的患者可在医院药房配药，也可到药店取药，但实际上多数患
者仍在医药药房取药。

现我国台湾地区的医院药品管理、经营模式也与内地相
近，药剂部下设门诊药房和住院药房，门诊量较大。以往，台
湾地区对“医药分业”未予明确，在部分私人诊所里，大多无药
师调配处方，由医师为患者诊治、开方、调配，或由护士或医师
家属，甚至聘请社会人员调配处方，药品质量难以保证，且常
发生开大处方、卖高价药的情况，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利益。

1995年以后，按规定医师有处方权但无处方调配权，处方调配
权必须由具有执照的药师来承担，凡无注册药师资格的，均不
准设药房调配处方。

2 推行“医药分开”的主要目的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2]在 2012年 3月撰文

认为：“通过‘医药分开’，铲除‘以药养医’的基础，让公立医院
不再逐利而回归公益性，进而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顽
疾”。同时他认为“‘医药分开’主要是经济上分开，而不应理
解为简单的、表面的‘剥离’和‘托管’。所谓经济上分开，是要
切断 2条经济利益链，一是医院靠卖药加成赚钱，维持运转经
费的需要；二是医师靠开处方提成、拿回扣，借以弥补医师收
入过低的不足。这 2条利益链均导致了医院和医师的逐利行
为，扭曲了‘治病救人’的医疗服务的本质，使公立医院变成追
逐利润和利益的主体，这是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体制性原
因”。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推行的“医药分开”，应该不仅仅
是“医”和“药”的分业，因为医和药早已经是作为不同的“业”

在进行管理了，推进“医药分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做到“医”

和“药”在利益上的分开。

3 医药分开可能的模式
目前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是分三级管理模式，一级医

疗机构，即基层医疗机构已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
实行“零差价”销售，从形式上看已切断与药品销售的利益联
系；二、三级医疗机构实施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政策，

除“医改”试点地区按“零差价”销售药品外，其他地区仍按经
批准的由最高不超过15％加成的价格销售。推行“医药分开”

探索的可能模式应该不外以下可能：（1）医疗机构完全不设药
房，既无门诊药房，也无住院药房，药品销售和使用完全从医
疗机构剥离。这种情况脱离了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情况的社
会现实，无可操作性，世界范围内也无先例。（2）医疗机构的门
诊药房社会化，不设门诊药房或从医院剥离改制，患者需用药
时，持处方至社会药房自行购药；住院药房仍保留，实行“零差
价”销售药品。

4 药品流通现状分析
为了能清楚说明“医”和“药”在利益实质上能否分开这个

问题，先从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这个“链条”来分析现行药
品流通过程的情况[3]。

（1）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药品一般通过 3种途径进行销
售：第 1种途径是有自己的全国范围内的分区销售办事机构，

其品种由当地的具有一定影响和销售覆盖面的药品经营企业
负责具体配送，各区域严格划分，不允许有跨区销售情况发
生。大多数进口、合资和部分国内具有一定规模企业的品种
采用这种销售模式。这种模式的药品品种数占目前市场中所
有品种数的30％～40％，但销售金额则符合“二八法则”，占到
整个药品销售额的70％～80％。这种模式的企业在销售领域
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人员占很少数的商务渠道管理队伍，另
一支是人员占绝大多数的临床推广队伍。第 2种途径是全国
代理招商，然后由全国和地区代理商按其销售网络组织推广
销售，有部分代理商本身就是药品经营企业。第3种途径是直
接批发给各类药品经营企业，无严格的代理区域划分。

（2）药品经营企业经营的品种主要包括：①经省级招标
（包括国家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入选范围内、获得配送授
权的品种；②药品经营企业获得的区域代理的品种，包括省级
招标入选或还未入选的品种，这类品种还可以在约定条件下
再授权其他企业代理或销售；③经销其他具资质销售的品种
及有市场需求的品种。

（3）各级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包括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
物，90％以上均为省级招标入选范围内的药品。基层医疗机
构全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外，其他二、三级医疗机构所使用的
所有品种中使用金额占比80％以上的品种为各级代理商控制
的品种，包括基本药物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品种为代理商所控
制。同时，目前各级医疗机构中占总数 5％左右的廉价、经典
的治疗药品出现此起彼伏的缺货情况已是常态。二、三级医
疗机构所使用的全部药品金额中，平均 40％左右为门诊患者
使用，60％左右为住院患者使用。二级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
患者的用药量比较更加接近。

5 医药分开的难点分析
无论是实行“医药‘彻底’分开”，还是实行药品“零差价”

销售，假设在国家补偿到位、医疗机构可以断开与药品销售利
益联系的情况下，医院可以不考虑药品的利益问题，但不可能
不考虑药品的合理使用问题。

（1）我国全部使用金额 80％以上的药品都是通过各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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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的医师处方使用的，如何切断医师处方与药品利益的

联系，是任何形式的“医药分开”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即使

医疗机构切断了与药品利益的联系，但如果处方医师个体仍

有利益驱动，不合理用药现象就难以根除。

（2）假设医师处方可以由患者到任何一个零售药店取药

（包括社会化后的医院药房），也不能切断其中的利益联系。

因为一是不能排除医师可以提示或告知患者哪个药房有这个

药（很多时候患者还可能主动问到哪里能买到其所开的药）；

二是即使这个患者有足够的“防范意识”和药品专业知识及自

我药疗水平，也可以自主选择药房，但还不至于跨区域到外地

去购买这个药。在本地区任何一家药店购药的信息都会及时

传递到该药品的代理商手中，代理商对药品流向和数量等信

息一切“尽在掌握”，有多种方式可以联系上处方医师。

（3）占全部使用金额 80％以上的药品代理品种具有严格

的商业销售区域网络划分，各销售网点有很强的溯源能力，还

可以主动“按图（处方）索骥”，联系上处方医师。社会药房与

上游的药品供应企业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分享”相关

信息。各零售药店以保护患者隐私或保守商业机密等正当理

由，无义务和责任向各医疗机构提供医师处方情况，医疗机构

药事管理部门原来采取的根据医师处方定期汇总、分析、评价

等的各种监管措施也只能自动废止了。

（4）由于部分廉价、经典治疗药品的市场缺货已属常态，

加上医师或药店人员有意或无意地诱导，患者常常无能为力，

只能息事宁人。很难想象一个患者拖着病躯去“货比三家”。

而药店还可以自备处方随时备用，这种做法现在不难做到，业

内人士也心知肚明。长此以往，很多廉价、经典治疗药品会被

逐步挤出市场，更何况这类药品在定价、市场营销等方面本来

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前景堪忧。

（5）需要注射给药、静脉给药或其他特殊给药方式的药

品，使用时又必须要回到医院内，这就牵涉到药品质量风险、

使用风险的认定和责任划分等问题。

（6）在现行管理体制下，社会药房与医疗机构分属不同管

理部门，社会药房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正常的商业利益诉求。

目前我国二、三级医院承担了绝大部分门、急诊患者的诊疗任

务，所以仍有相当数量的门诊患者需要为其提供方便取药、用

药。即使医疗机构的门诊处方完全切断了利益关联，但住院

患者的药品使用也还是要通过医师处方。因此，只要医师有

利益驱动，处方就切不断与药品利益的联系。

（7）药品的“零差价”销售，只是购入价等于销售价，不是

药品的“零价格”销售，当失去了原“批发零售”中的“批发价”

这个参照物后，不能保证原来的药品换个“马甲”后，购入价不

会高于原来的零售价。这么多年来药品价格的“乱象”和采购

模式的反复调整也“挤不干药品价格的水分”，这与药品定价

体系脱不了关系。而且，药品“零差价”销售后，不能仅仅算眼

前简单账，更应该密切关注药品价格的发展趋势。因为药品

价格中原有的“水分”仍然从原有的“渠道”流失，因为取消加

成对药品价格中原有的价格“水分”没有任何触及，去掉的只

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阳光下”的15％。

6 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简单的“医药分开”，不仅解决不

了现在存在的问题，甚至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应做好顶层

设计、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具体应包括以下几点：

（1）完善新药审评标准，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机制，非疗

效更好更经济的药品应严格控制审批，防止同样药品换个“马

甲”又“高身价”重现。同时完善科学合理的药品定价体系。

药品作为特殊商品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政府定价，多年来药品

流通领域的购销模式无论怎么改变，药品价格似乎都有“挤不

完的水分”，这些“水分”不是在定价时放进来的。

（2）科学合理制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疗保险药品使

用目录，同时推进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当前的医疗付费

模式是按项目收费，这也是医疗费用不断增长的主要症结之

一。按项目收费就是政府对每一个项目的收费标准严格控

制，药价也由政府的物价部门来核定，想以此来约束医疗收费

的快速增长。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按项目收费上：限制某一

项的收费，但无法限制多开项目；控制某一种药的价格，但无

法限制多用几种药。这样，尽管控制了单价，但无法控制看病

的总费用。

（3）推进合理用药是关键，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是，目前

我国不合理用药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浪费了巨大的医药资源

和费用，还给患者带来大量现实和潜在的药源性损害。加强

合理用药的监管非常急迫，医疗保险部门对合理用药的监管

可参照台湾地区的临床药师制度模式，由医疗保险部门聘用

临床药师参与推进合理用药，既要防止用药过度，也要防止用

药不足。

（4）医师应“因病施治、合理用药”，遏制医师用药的利益

驱动，才是遏制不合理用药“釜底抽薪”的办法，才能实现“医

药分开”的真正目的；只在流通领域的采购模式上做改革，最

多也只是“扬汤止沸”，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浪费了巨大的社

会管理成本。虽然老百姓对医师收取各种形式的药品利益深

恶痛绝，但为什么屡禁不止，有关部门也应该冷静、理智地分

析此利益驱动的深层次原因。无论任何性质的社会，医务人

员特别是临床医师都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自己也肯定不愿

成为公众眼中的“过街老鼠”，也不应该成为“过街老鼠”。近

年来媒体报道的医务人员被杀被砍的事件更加频发，这确实

是整个社会的悲哀，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件事的事，而是一个

行业的悲哀。医师应在自觉抵御各种利益诱惑的同时，也得

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利益回报。

总之，为实现“新医改”、“医药分开”的要求，应该从根本

原因上着手，不能只改表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顾此失

彼，要做好顶层设计、综合治理、整体推进。简单形式上的“医

药分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带来更多、更

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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